
广 州 市 荔 湾 区 人 民 政 府

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
荔湾府行复〔2023〕339号

申请人：戴某某，男，1955年 3月生。

地址：广州市荔湾区某某路某某号某某房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荔湾区司法局。

地址：广州市荔湾区花地大道北 88号。

负责人：李某某，职务：局长。

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履行法定职责，要求被申请人派法援

律师为其上诉到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本府已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3 年 8 月 2 日，申请人到广州市法律援助处提交法律援

助申请材料，广州市法律援助处发给其《法律援助申请材料接收

凭证》（以下简称“案涉接收凭证”）。

申请人认为广州市荔湾区司法局未履行法定职责，请求派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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援律师为其上诉到铁路中级法院，其称对被申请人于 2022年 11

月 17日出具的处理意见书不服，要求广州铁路中级法院复查关于

梁某某什么时候是其法援律师，管理混乱，资料不全，要求出具

正确日期的说明，要求铁路中院重新再审。于 2023年 8月 31日

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于 2023年 9月 6日发出《补正行政复

议申请材料通知书》，于 2023年 10月 12日收齐补正材料，于 10

月 13日受理。2023年 10月 11日、12日，本府分别通过录音电

话询问及现场制作笔录的方式对申请人进行调查。申请人称案涉

接收凭证是广州市法律援助处给的，本府向其释明根据现有证据

只能证明其曾向广州市法律援助处提出过履职申请，如要复议广

州市司法局，可为其转至市复议办处理，申请人坚持对荔湾区司

法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提起行政复议。

2023 年 10 月 13 日，本府再次通过录音电话对申请人进行

调查，申请人再次确认案涉接收凭证是广州市司法局出的。

2023 年 10 月 24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行政复议答复书》，

称其未收到申请人因不服广州铁路运输法院作出（2023）粤 7101

行初某某号《行政裁定书》而要求指派法援律师的申请。

另查，2023 年 7 月 7 日，广州铁路运输法院作出案涉《裁

定书》，裁定对申请人的起诉，不予立案。

再查，自 2020年 12月 18日起至 2023年 11月 24日止，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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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共收到申请人的 15宗法律援助申请，经本府逐一核实，

并无申请人不服案涉《裁定书》，向被申请人提起法律援助，要

求指派法援律师的申请。

本府认为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》第五条：“县级以上地

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指导、监督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

作”、第十二条：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设立法律

援助机构。法律援助机构负责组织实施法律援助工作，受理、审

查法律援助申请，指派律师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、法律援助志

愿者等法律援助人员提供法律援助，支付法律援助补贴。”的规

定，被申请人具有为符合条件的申请者提供荔湾区辖区范围内法

律援助服务的职责。

《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：“……非

刑事的诉讼案件，由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同级司法行政

部门所属法律援助机构受理。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

第六条第（十一）项规定：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公民、法人或

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：（十一）认为行政机关

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。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第（五）项规定：“行政复议申

请符合下列规定的，应当予以受理:（五）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



— 4 —

的行政复议范围”。

本案中，申请人的诉求是不服案涉《裁定书》，要求为其提

供法律援助提起上诉。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定，案涉《裁定书》

由广州铁路运输法院作出，应向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上

诉，即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拥有该上诉案件的管辖权，申请人

对此申请法律援助，应由同级司法行政部门所属法律援助机构受

理，即由广州市司法局法律援助部门受理。申请人提供的案涉接

收凭证也证实其已向广州市司法局法律援助部门申请法律援助。

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应为其提供法律援助于法无据，且亦无证据

证明申请人曾向被申请人提出过该申请。其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

法定职责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，本府应予驳回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八条第

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现决定依法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驳回行政复议申

请决定书》之日起 15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

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三十日


